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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类型 A〕

〔是否公开 是〕

西民函〔2023〕62号

关于西山区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081号
建议答复的函

李国标代表：

您在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关

于大兴社区建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止 2022 年底，西山区辖区 60 周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达

15.41万人，已占到全区户籍总人口的 26%，全区面临的老龄化

形势较为严峻，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全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积极谋划布局，加强

领导统筹，建立了西山区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了《西山

区“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规划》，积极推动形成政府引导、

政策扶持、市场运作、社会支持的养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

辖区共有各类养老机构 27家，设立养老床位 4103张（其中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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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床位 2508张），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35个，幸福老年

食堂 17个，助餐服务点 23个。初步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格局。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西山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转发了《昆明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

实施意见》，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管理

的通知》《关于推进西山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等系列措

施。

目前，全区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施社区为老服务，建立以

居家和社区服务为主体的温情服务、援助服务、医疗服务及康乐

服务等。各服务中心从开始运营到目前，总计接待服务老人近 3

万余次，包括日托老人、社区养老老人和居家上门服务的老人。

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积极

引导和扶持社会资本参与居家养老服务。通过引进先进的服务理

念和技术设备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医疗保健、文

化娱乐等全方位服务。根据《昆明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及运营管理实施意见》（昆老办〔2016〕29号）“从 2017年

开始对每个符合条件的已运营公办、民办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

给予 2.4万元运营补助经费。公建公营的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可设置政府公益性岗位，负责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日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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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兴社区居委会要建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议，按照

昆明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实施意见规

定，一个社区建一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要求，2013 年我区就

将你社区列入了社区居家养老项目建设，你社区在 2014年就建

成并投入使用。针对您提出的“要在大兴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南侧

15亩的空地上建立占地 3000平方米的养老服务中心，内设床位

150张，设卫生室、图书室、室内健身室、多功能放映厅、棋牌

室、厕所、厨房、餐厅。项目立项以后以实际规划设计投入资金

为准，恳请上级部门给予实地规划设计”的建议，拟建议按照街

道的总体规划聘请专业部门进行规划和设计，区民政局主要负责

对养老服务工作的指导，具体的规划设计等工作职能不在民政范

围内。

按照省市关于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基本要求中明确“城

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要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

设面积不低于 800平方米，不超过 1000平方米；嵌入式社区养

老服务机构床位在 10至 30张；村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面积不低于 400平方米，不超过 600平方米。”您提出的“关于在

大兴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南侧 15亩的空地上建立占地 3000平方米

的养老服务中心，内设床位 150张”，不在基层社区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范围，建议你社区专题上报街道办事处，由街道办事处

按照项目规划建设的要求进行立项、规划和审批。

下步，区民政局拟对建成并登记注册的养老机构按规定进行

备案，同时根据申请人筹建养老机构的需要和条件，提交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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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提供政策指导和支持。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下步工作中，持续深入推进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站）的监督管理，不断满足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健

全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途

径和办法，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能力建设。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2023年 9月 26日

（联系人及电话：陆瑞莉，68226583）

抄送：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区政府办公室。


